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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近零碳”工厂自评价报告 

 

 

 

 

 

申报单位：                                 

 

所在县市：                                 

 

 

 

    

 

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制 

20  年    月    日 



 

填 写 说 明 

 

一、申请企业应当准确、如实填报。 

二、所属行业请依据 GB/T 4754-2017《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填写；单位性质依据营业执照中的类型填写。 

三、有关项目页面不够时，可加附页。 

四、自评价报告应按照规定格式填写，并使用 A4 纸打印装

订（一式七份、电子版一份）。 

 



 

基本信息表 

工厂名称  

工厂地址  

所属行业  主要产品  

单位性质 内资（□国有□集体□民营）□中外合资□港澳台□外商独资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邮编  

法定代表人  法人代表电话  

工厂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电子邮件  
工厂年综合能

耗（tce） 
 

工厂年碳排放量

（tCO2e） 
 

工厂年碳排放

下降量（tCO2e） 
 

“近零碳”工厂基

本要求 
□符合  □不符合 

“近零碳”工厂

自评得分 
 

单位简介 

（至少应包含：企业的主营业务介绍、生产情况、所获荣誉情

况等） 

“近零碳”工厂建

设情况简介 

（至少应包含：碳排放盘查情况、节能降碳活动开展情况、碳

排放绩效提升情况等） 

材料真实性承诺： 

 

我单位郑重承诺：本次申报苏州市“近零碳”工厂所提交的相关数据和信息均

真实、有效，愿接受并积极配合主管部门的监督抽查和核验。如有违反，愿承担

由此产生的相应责任。 

 

法人或单位负责人签字： 

（公章） 

                     日期：  



 

苏州市“近零碳”排放工厂自我声明 

申请企业郑重声明如下： 

本企业自愿参与苏州市“近零碳”工厂示范创建活动，保

证所提供的申请材料真实、准确、有效，并对提供材料的真

实性负责，并接受公众监督。 

本企业作为苏州市“近零碳”工厂申报单位，承诺： 

1.持续节约能源、提高能效、降低温室气体排放。 

2.积极参与“近零碳”工厂示范创建的相关活动。 

3.积极分享传播节能减排的优秀实践，帮助其他企业共

同成长。 

4.使用苏州市“近零碳”工厂标识宣传时，不涉及与本项

目无关的活动。 

 

法人代表签字（盖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近零碳”工厂自评价报告（格式） 
 

第一章  工厂基本情况 

第一节 工厂概况 

第二节 “近零碳”工厂建设情况  

--------  

第二章  自评价依据和范围 

第一节 相关法规、政策依据 

第二节 相关标准规范 

第三节 评价范围和界限 

-------- 

第三章  基本要求与评价指标符合性 

对照苏州市“近零碳”工厂评价指标体系及相关证明材

料进行情况描述。 

第一节 基本要求符合情况 

第二节 “近零碳”目标与路径符合情况 

第三节 温室气体核算符合情况 

第四节 实施运行符合情况 

第五节 产品符合情况 

第六节 能源资源投入符合情况 

第七节 环境排放符合情况 

第八节 绩效符合情况 

-------- 



 

第四章  下一步工作 

说明工厂在持续推进“近零碳”工厂建设方面拟开展的

重点工作，拟实施的重大项目情况。 

第五章  “近零碳”工厂创建自评表 

依据苏州市“近零碳”工厂评价指标体系填写表格。 

第六章  相关证明材料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 

1、指标完成情况相关证明材料 

2、其他证明材料 

例如： 

1. 在建设和生产过程中符合有关强制性标准的要求（营

业执照、项目备案通知、规划、环保、安全、消防、节能等

相关手续）； 

2. 近三年（含成立不足三年）无较大及以上安全、环保、

质量事故、失信不良记录证明等； 

3. 质量、职业健康安全、环境、能源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4. 近三年碳排放核查报告及社会公告； 

5. 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如 CCC 认证、节能低碳认证、

绿色产品认证等）； 

6. 主要节能降碳项目清单及简介（包括技术说明、实施

情况和现场照片等）； 

7. 已获得的国家、省级绿色制造体系等相关荣誉证明等。 

-------- 


